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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430141        证券简称：久日新材        主办券商：太平洋证券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同业整合、横向拓展、纵向延伸”的发展战略，天津久日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天津瑞岭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

岭化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瑞岭化工拟将其持有的宁夏久日化工有限公司 65%

股权，附随瑞岭化工将其对宁夏久日化工有限公司的 1,950.00 万元出资义务以 0

元对价转让给公司。宁夏久日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6 月 21 日，注册资本

3,000.00 万元人民币，瑞岭化工已实缴出资 100.00 万元人民币，尚未开展实际经

营业务。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办法》”）

第二条规定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标准为： 

1.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

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 

2.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

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

上。 

根据《重组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计算《重组办法》第二条规定的比例时，

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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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且购买股权导致公众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

其资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资产净额

以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出售股权导致公众公

司丧失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

额以及净资产额为准。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成

交金额为准；出售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该股权的账面价

值为准。 

根据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

产为人民币 1,052,463,030.53 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617,290,470.74 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宁夏久日化工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859,760.05

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856,965.40 元。根据《重组办法》，公司本次交易未达到重

大资产重组标准，本次收购资产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2019 年 2 月 21 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受让宁夏久日化工有限公司 65%股权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根据《公司章程》等规定，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名称：天津瑞岭化工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华苑产业区工华道壹号 IT 园-301 

注册地址：天津华苑产业区工华道壹号 IT 园-301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卢博为 

实际控制人：卢博为 

主营业务：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环保工程设计、施工；批发和零售业；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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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50,000,000.00 元 

三、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宁夏久日化工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类别：股权类资产 

3.交易标的所在地：宁夏回族自治区 

股权类资产特殊披露 

1.出资人及认缴出资比例 

出资人 出资比例 

天津瑞岭化工有限公司 100.00% 

2.经营范围：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危险化学品除外）、专用设备制造、销

售；其他化工产品（危险品除外）批发、零售；贸易代理；自然科学、工程和技

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工程设计活动；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其他技术推广服务；

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和禁止的货物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注册资本：3,000.00 万元 

4.成立日期：2018 年 6 月 21 日 

5.住所：中卫市沙坡头区政府五楼工信局 507 办公室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859,760.05 元；负债总额：

2,794.65 元；净资产：856,965.40 元；营业收入：0.00 元；净利润：-143,034.60

元。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交易标的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其他任何转让限制的情况，亦不 

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涉及债权债务转移的 

本次股权转让前标的公司的债权债务由瑞岭化工享有和承担，股权转让后发

生的一切债权债务由双方按出资比例共同承担。 

四、定价情况 

鉴于转让标的为瑞岭化工对标的公司注册资本的认缴出资权利，故本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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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转让对价为 0 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天津瑞岭化工有限公司 

乙方：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同意将其持有标的公司 65%的股权（对应 1,950 万元的认缴出资额）转

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上述股权。 

股权转让后，股东出资如下： 

1.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 1,9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65%，

其应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缴足其认缴出资总额的 70%，即 1,365 万元；其认

缴出资的剩余 30%（即 585 万元）应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前缴足。 

2.天津瑞岭化工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 10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5%，其应

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缴足其认缴出资的 70%，即 735 万元；其认缴出资的剩

余 30%（即 315 万元）应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前缴足。 

自标的公司就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之日起，乙方拥有标的股权（包括

但不限于就标的股权取得任何未分配股息的权利），并享有相应的股东权益。 

鉴于转让标的为甲方对标的公司注册资本的认缴出资权利，故本次股权转让

对价为 0 元。乙方受让上述股权后，其持有标的公司的股权比例变更为 65%。 

甲乙双方为实现本次股权转让而发生的有关费用、税金由双方根据相关的法

律、法规规定各自承担；乙方因本次股权转让而涉及的过户费及其他工商费用（如

有）由乙方自行承担。 

（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甲方应当在本协议签署后 10 个工作日内配合乙方进行工商变更登记，甲方

应尽最大努力提供所有必要的信息和协助，并签署所有必要的授权或文件。若甲

方拒绝配合进行工商变更登记，或由于其他可归结于甲方的原因而导致工商变更

登记无法完成，则乙方有权要求终止本协议。 

六、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公司基于战略发展的需要，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

和综合竞争力，对公司的未来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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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目录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2 月 21 日  


